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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民事诉讼适用中的证明责任主要类型开展
分析，明确其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起诉、上诉、申请再审的
证明责任，二是异议行为的证明责任，三是申请行为的证明责任。
并探究了证明责任的特点，在性质上实际上属于公法，其主要
针对的是民事诉法中的要件实事，为关注这一类话题的人们提
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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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时代进步，社会经济水平提升，我国法律领域也得了

新发展，各项法律不断成熟和完善，既为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环
境，又能有效保护我国公民的合法权益。现阶段，证明责任问
题日益突出，尤其是在诉讼法事件中，真伪不明的现象经常出现，
为了提升裁定的科学性，有必要了解民事诉讼法适用中的证明
责任。
二、民事诉讼法适用中的证明责任的主要类型
（一）起诉、上诉、申请再审的证明责任
通过对当前引起诉讼程序发生的诉讼行为分析可知，起诉、

上诉、申请再审是比较常见的诉讼行为，因此需要对其加以重视。
1. 起诉
起诉程序的开启是在法院受理诉讼之后。也就是说，当事

人仅仅提起诉讼并不代表启动起诉程序。现阶段，我国的《民
事诉讼法》也对起诉条件与起诉行为进行了明确规定。其中，
不存在消极要件，并且具备积极要件的符合起诉受理条件。由
于在起诉时，原告需要向法院表明四个积极要件的内容，所以
该证明责任应该由原告来承担 [1]。通常情况下，前三个积极要件
比较容易满足，但是第四个要件要求比较高，不仅要有证据，
而且还要求进行证据来源的说明，所以加大了原告证明责任的
压力。

2. 上诉
在启动第二审程序中，当事人需要进行上诉。在我国《民

事诉讼法》中，虽然对提起上诉的条件没有进行专门或者硬性
的需求，但当事人在提起诉讼时，也在法定期间内进行上诉，
确保提起上诉主体的合法性。总之，其上诉行为应该达到一般
标准，保证上诉行为是有效的。对于提起诉讼的条件，法院虽
然不会要求提供相关证明，但是诉讼期限是需要适用证明责任
的。一旦其诉讼不在规定的期限内，其主张的正当事由也需要
适用证明责任。

3. 申请再审
申请再审行为也应该与相关条件、要求相符。相对上诉和

起诉而言，对申请再审的要求是比较高的。需要保证拥有四个
要件，才能进行申请再审。第一，需要在合理的期限内进行申
请再审。第二，申请的对象应该在合理范围内；第三，应该向
有管辖权的法院提出再审。第四，需要具备可以再审的法定情形。
在这四个要件中，第一个要件和第四个要件涉及到了证明责任
的问题。因此，在提出再审要求时，当事人需要向法院提交关
于第一要件和第四要件的相关证明材料。如果无法提供证据证
明，其再审申请将会驳回。
（二）异议行为的证明责任
当法院已经启动某个程序，当事人有不同看法，并向法院

提出质疑或者反对的行为时，属于异议行为。一般来说，异议
行为主要存在执行程序和审判程序中，前者主要是对法院执行
行为提出异议，后者主要对管辖权、法院决定适用的小额程序
提出异议。相对而言，异议行为具有复杂性特点，但不管在哪

个程序中提出异议，都需要当事人承担对异议行为的证明责任。
（三）申请行为证明责任
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可以称为某些程序启动的前提。例如，

实现担保物权、证据保全、司法救助、财产保全等。在具备相
应条件时，或者当事人提出申请时，某些程序可以启动。但是
在诉讼事务中，却对启动条件进行了明确的固定，需要依据申
请进行启动。可见，当事人的申请对程序的启动具有重要影响。
同时，对于当事人申请的提出，也有条件要求，应该满足相关
构成要件，因此申请人需要承担申请行为的证明责任。
三、民事诉讼法适用中证明责任的特点
民事诉讼法中的证明责任在性质上属于公法。在德国，证

明责任属于民事诉讼法还是民事实体法是存在很大争议的，不
同学者有不同观点。但在我国很多学者认为，证明责任性质的
确定需要以涉及的法律为依据。一般来说，证明责任的产生途
径有两种：一种是在适用民事诉讼法过程中产生的，另一种是
在适用实体法中产生的，前者主要是进行程序法适用问题的解
决，因此它的属性应该归入程序法；而后者主要是进行实体法
问题的解决，所以其实体法问题是其本质。因此，证明责任在
性质上属于公法 [2]。

证明责任主要针对的是要件事实。在民事诉讼法中，程序
法上的要件事实是其主要对象。主要是因为在《民事诉讼法》中，
对诉讼行为都设定了相关要件，对于部分要求，法院要求原告
承担相应的客观证明责任和主观证明责任。只有原告提供充足
的证据，法院才会受理，启动相关程序。因此，在民事诉讼法中，
证明责任针对的是诉讼法中的要件事实，这是其主要特点之一。
四、结论
总而言之，证明责任问题是民事诉讼法中主要问题之一，

给法院的裁定或决定加大了难度。因此，有必要了解民事诉讼
法中证明责任的特点，其主要针对的是要件事实，并且在性质
上属于公法。同时，还应该明确民事诉讼法适用中的证明责任
类型有异议行为、申请行为证明责任与起诉、上诉、申请再审
的证明责任，以便减少诉讼法要件事实真伪不明的现象，有效
解决证明责任问题，保护相关人员合法权益，将法律作用发挥
到最大，对和谐、稳定社会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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